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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學生學術性競賽成績優良獎助辦法 
 

106年 9月 25日主管會議討論 

106年 10月 23日主管會議討論 

106年 11月 14日行政會議通過施行 

 

第一條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獎勵本校績優學生參加國內或國際性技能、

學術性競賽，以爭取佳績並提升本校校譽與學術水準，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申請者參賽時必須具備本校學生身分，於參加具有評獎制度之國內外競賽(需有競

賽辦法)獲獎後，填具申請表格並檢附相關佐證資料（獎狀或得獎證件以及參賽日

期、各獎項之獲獎人數與獲獎隊數），向系所提出申請。 

第三條  各系所對申請者在申請書上所填具之內容，需作初步審查和彙整，必要時應對申請

事實進行查證工作後，於每年下列期限送至研發處續辦相關事宜： 

(一) 競賽結果公布日期為前年度9月1日至當年度2月底，限於3月底前提出申請。 

(二) 競賽結果公布日期為當年3月1日至8月31日，限於該年度9月底前提出申請。 

第四條  申請案之審核作業及獲獎金額由研究發展處召開審核會議，會議成員將邀請本校

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師長三或五名組成，並由研發長擔任召集人兼主席。 

第五條  評審委員審議時應就(A)申請競賽種類、規模對本校校譽貢獻度、(B)得獎名次，

及(C)人口因數等三項因數評定獎金點數(參閱【附表一】)。 

第六條 同一競賽作品不可重複申請本獎助辦法，若參與兩項以上比賽皆獲獎時，應擇一

提出申請。 

第七條 本獎助辦法每年發放之總金額以新臺幣80萬元為基準，所需經費由本校校務基金

自籌收入(含計畫結餘款、系所院自籌經費)或專案計畫經費支應。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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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學生學術性競賽成績優良獎點數計算方式」 

**每件申請案個別點數之計算方式： 

      NO=基數(10點)提報競賽對本校校譽之貢獻度(A)得獎名次(B)人口因數(C) 
(一) 提報競賽對本校校譽之貢獻度(A)：依該項學術技能類競賽之競賽規模、主辦單位評

核。 

  註一：國際知名大型競賽(參賽國家10國以上)，如iF、紅點、IDEA等國際著名賽事。 

  註二：中央部會及直轄市政府、全國性工商協會舉辦之全國性競賽，如經濟部、教育部、 
       新北市政府等單位舉辦之全國性競賽。 

  註三：地方政府、廠商舉辦之全國性競賽，及較小規模國際競賽(參賽國家未達10國)。 
 註四：各大專院校舉辦之校際競賽。 

  註五：非學術技能類競賽依本辦法不能提出申請。 
(二) 得獎名次(B)： 

項目 

第一名、
特優或等
同冠軍的

獎項 

第二名、
優等或等
同亞軍的

獎項 

第三名
或等同
季軍的

獎項 

佳作或不在前三名之其
他獎項(比方最佳人氣

獎、團隊創新獎等等) 

入圍 

得獎名次之
數值對應(B) 

1 0.8 0.6 0.4 0.2 

(三) 人口因數(C)：＝ 
3

√K ；1≦C≦2；K值為參賽得獎團隊的人口數(指導老師不計入)。 
(四) 點數分配： 

     每件申請案所得點數，30%屬指導老師，70%均分給參賽學生；若無指導老師，則 
      100%由參賽學生均分其點數。 
(五) 點數累加與獎金計算： 

榮獲兩筆以上、不同賽事獎項之師生，其各項競賽所得獎金點數得累加計算。若個
人初始總點數超過基數(10點)，超過基數之點數得減半計算(h值)，實得總點數為
(Nt)=基數(10點)+h值 

(六) 獎金計算公式： 

金額(T)＝實得總點數(Nt)×每點獎金額度(Q值) 
Q值=40萬元/上半年或下半年所有申請案實得總點數，以每點5,000元為上限。若當
年度預算不足，則酌減Q值因應。本獎金得給付獲獎個人或團隊。 

(七) 點數計算若有爭議，由委員會決議。

  競賽規模 

國際知名
大型競賽
(參賽國家
10國以上) 

中央部會及直
轄市政府、全
國性工商協會
舉辦之全國性
競賽 

地方政府、廠
商舉辦之全國
性競賽，及較
小規模國際競
賽(參賽國家
未達10國) 

各大專
院校舉
辦之校
際競賽 

大陸
地區
競賽 

非學
術技
能類
競賽 

貢獻度 (A) 1 0.8 0.6 0.4 0.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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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競賽成績優良獎申請表 
*務請一併填具線上表單 https://forms.gle/BxQbqY5zVtFAiEAN9 

1. 參與競賽名稱  
 競賽日期: 民國___年___月___日 

           ～___年___月___日 

2. 競賽主辦單位 
 

參賽成績： 
 
若所得之獎為「特優、優勝」等類名詞， 
不能擅自改寫為第一名或第二名，須據實填寫) 

3.參與競賽之作品標題名稱 

若非以作品參賽,須填「無」 

  

4.申請人 

(參賽人) 

姓名 

(學生) 
(若不敷填寫,請用

另紙) 

1. 
男□ 

女□ 
系

級 

 

 E-mail  手機  
請領獎金 

□是    □否 

2. 
男□ 

女□ 

系

級  E-mail  手機  
請領獎金 

□是    □否 

3. 
男□ 

女□ 

系

級  E-mail  手機  
請領獎金 

□是    □否 

4. 
男□ 

女□ 

系

級  E-mail  手機  
請領獎金 

□是    □否 

5. 
男□ 

女□ 

系

級  E-mail  手機  
請領獎金 

□是    □否 

5.本案之 

指導老師 

 

(若無，須填〝無〞

字) 

單 

位 
 

E-mail  Tel  請領獎金 

 □是    □否 
手機  Fax  

6.須檢附 

證明 

文件 

一、獎狀或得獎證件；二、競賽辦法或簡章；三、各獎項之獲獎人數(獲獎隊數)；四、參賽日期；五、
在學證明 

7. 

申請人 

自我核 

對資料 

請申請人逐一核對須備資料，若有事實不符卻仍申請本獎金者，則依校規從嚴處理。 

     獎狀或得獎證件                                        競賽辦法 

     各獎項之獲獎人數(獲獎隊數)                 參賽日期 

     在學證明                                                    填具線上表單(https://forms.gle/BxQbqY5zVtFAiEAN9) 

 

申請人聲明充分了解申請辦法之規定， 

且檢附之證明文件及上述選項勾選皆屬實，若有誤，願接受校規從嚴處理。 

申請人全體親筆簽名(不能代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年 ______月 _____日 

請注意：以上1～8欄務須全部填寫、檢附、及勾選。若有疏漏，將不收件。即使收件，亦依情況不予評審，或從嚴評審。 

8. 

申請人 

簽名 

   評審 

結果 

(由評審委員

會填寫) 

計算點數之因數 A=_____；因數 B=_____；因數 C= 3 K

=_____ 

本案屬：□國內比賽；□國際比賽 

點數(NO)=10點A BC =______點 

Q值(每點獎金金額)=________元；各申請人得獎金額(T)= Q 值實得總點數(Nt)  

系所收件人預審欄 

(符合下列規定請打勾，若未符合請勿收件) 
系所主任  

 (若對本案有特殊推崇

之處，請簽註意見) 

各學院 
院長 

研發處 校長批示 

1.得獎證件：□符合 □不符合 

2.競賽辦法：□符合 □不符合 

3.各獎項之獲獎人數(獲獎隊

數)：□符合 □不符合 

4.參賽日期：□符合 □不符合 

5.在學證明：□符合 □不符合 

6.填具線上表單： 

   □符合 □不符合 

收件人簽章 

 

  

 

附件一 

https://forms.gle/BxQbqY5zVtFAiEAN9
https://forms.gle/BxQbqY5zVtFAiEAN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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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成績優良獎印領清冊 

※ 為簡化行政作業俾利後續撥款，煩請先行填妥上方參賽老師及參賽同學相關資料，連同申請表及

相關證明文件一併提出申請。 

※ 參賽老師：請填姓名、職稱（教授、副教授…）及員工編號等欄位即可。 

參賽同學：請填姓名、職稱（大學生或研究生）、身分證號、匯款帳號（請註明郵局或銀行代碼

及名稱）及戶籍地址等欄位。 

※請於本表背後黏貼參賽同學(欲請領獎金者)存摺影本。 

※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列。 

 

 

系所 姓名 職稱 
員工編號或 

身分證號 
匯款帳號 戶籍地址 簽名 

（請勿代簽） 

 

 

 

 

 

 

 

 

 

 

 

 

 

系 

（所） 

     

 

 

      

      

      

      

      

      

      

附件二 


